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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水利局


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 告知书


庐水罚告字 (2025) 2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现将本机关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 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陕西安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3MA6U3BU88F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大话南门壹中心


联系电话： 19948069740


：


根据《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6月9 日对你单


位涉嫌串通投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星子镇蓼花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于2023年 6月 21 日在庐


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开标陕西安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河南基建水利工


程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提交了投标文件，参与了“星


子镇蓼花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的投标。 经专家组评审，最终江西乾巽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6326712.08元。 2025年6月庐山市水利局在监


督检查中发现陕西安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等9家


公司的投标文件中分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存在多处内容异常一致的行为，证据有


陕西安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分组工程


量清单计价表》 。


本机关认为，你 (单位) 的行为涉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 第四十条第四项相互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


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规定，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


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江西省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年版) 第


四部分适用规定，本机关拟对你 (单位) 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中标价陆佰叁拾贰万陆仟柒佰壹拾贰点零捌元千分之五的罚款，即叁万壹


任陆佰叁拾叁元整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你 (单位) 有权进


行陈述和申辩。你 (单位)若对告知的处罚内容及事实、 理由、 依据等有异议的，


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期限内未进行陈述


和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 第六十三条、 六十四条的


规定，拟对你 (单位) 作出罚款叁万壹仟陆佰叁拾叁元整的行政处罚 ，符合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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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水利局


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 告知书


庐水罚告字 (2025) 2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现将本机关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的事实、 理由、 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四川致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3MA6U3BU88F


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 1501 号 1 栋 1单元 14层 1401 号


：


根据《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 6月 9 日对你单


位涉嫌串通投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星子镇蓼花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于2023年6月 21 日在庐


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开标四川致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瑞和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提交了投标文件，参与了“星子


镇蓼花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的投标。 经专家组评审，最终江西乾巽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6326712.08元 。 2025年6月庐山市水利局在监督


检查中发现四川致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


的投标文件中分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存在多处内容异常一致的行为，证据有四川


致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分组工程量清单


计价表》 。


本机关认为，你 (单位) 的行为涉嫌构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 第四十条第四项相互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


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规定，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


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江西省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年版) 第


四部分适用规定，本机关拟对你 (单位) 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中标价陆佰叁拾贰万陆仟染佰壹拾贰点零捌元千分之五的罚款， 即叁万壹


仟陆佰叁拾叁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 (单位) 有权进


行陈述和申辩。你 (单位)若对告知的处罚内容及事实、 理由、 依据等有异议的，


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期限内未进行陈述


和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 第六十三条、 六十四条的


规定，拟对你(单位) 作出罚款叁万壹仟陆佰叁拾叁元整的行政处罚，符合听证


条件，你 (单位)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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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水利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庐水罚告字 (2025) 19号之一


常孝新：


身份证号码： 412322198309103913


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采桑镇鲁班街24-6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现将本机关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的事实、 理由、 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根据《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6月 9 日对你任


职的单位涉嫌串通投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星子镇蓼花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于2023年6月 21 日在庐


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开标，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与中仪建设有限公


司等9家公司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提交了投标文件，参与了“星子镇蓼花


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的投标。 经专家组评审，最终江西乾巽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6326712.08元。 2025年6月庐山市水利局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与中仪建设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的投标文件中


分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存在多处内容异常一致的行为，证据有河南基建水利工程


有限公司与中仪建设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 《分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


你作为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决定并组织河南基建水利


工程有限公司参与了“星子镇蓼花池港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投标活动 。


本机关认为，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条第四项相互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


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九条 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规定，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江西省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


年版) 第四部分适用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处河南基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罚款数额叁万壹仟陆佰叁拾叁元整的百分之


五的罚款， 既壹仟伍佰捌拾壹元整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 (单位) 有权进


行陈述和申辩 。 你 (单位)若对告知的处罚内容及事实、 理由、 依据等有异议的，


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期限内未进行陈述


和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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